
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青年教师培养计划表

	系（室）
	
	姓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政治面貌
	
	学 历
	
	学    位
	

	毕业学校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
	指导教师姓名(职称)
	

	两 年 培 养 计 划 内 容

	第一年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
	第二年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
	青年教师意见
	签字：

年    月   日

	指导教师意见
	签字：

年    月   日

	系（室）意见
	签字：

年    月   日

	教学中心意见
	签字：

年    月   日

	党政中心意见
	签字：

年    月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五份，系（室）、教学中心、行政中心、青年教师、指导教师各留存一份。

“青年教师培养计划表”填表要求：
1、指导教师、系（室）领导及青年教师共同商定培养计划的内容，培养计划的时间按照2年来制定。

2、培养计划内容包括：

1）师德培养

2）业务提高（包括教研与科研能力的提高）
3）岗前培训

4、教学能力和水平提高（包括各个教学环节）。

